
元江县路灯管理队2024年预算

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元江县城区路灯电费专项资金。

二、立项依据
根据元江县路灯队的工作职责及《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；主管部门制定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规划、建设和改造计划；《元江县路灯亮化考核细则》为依据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元江县路灯管理队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严格执行《元江县路灯亮化考核细则》，按照要求进行不定期考核，切实形成常态化管理，推进广场、亮化、道路路灯亮化精细化管理不断提升，巩固元江县城创建成果，加快我县生态城市建设步伐，较好完成城区路灯亮化管护和建设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根据夏季照明时间为19:30至06:30，冬季照明时间为18:30至07:30，平均每天照明约12小时，对共涉及36条街2个广场，9台变压器、60台配电柜，1423颗路灯杆、2346盏灯，其中高压钠灯206颗394盏，LEDl路灯1055颗1518盏，投射灯21颗66盏，节能灯141颗368盏。加强巡查力度，做好日常管理工作，提升城市照明水平。严格执行城市照明设施长效管理机制，坚持夜间巡查制度全面提升管理效能，城市照明亮灯率和设施完好率均达到98﹪以上的要求，本项目全年实施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根据元江县城区路灯用电量计划，每月支付13,333.33元，2024年预算路灯电费1,600,000元。每月根据使用的电量及财政拨入的金额支付路灯电费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加班加点完成对太阳城广场路灯、景观灯维修；完成城市路灯外包一体化；认真巡查督促路灯照明工作；排查城市路灯的破坏和亮化情况；积极争取与交接方配合开展工作；认真分析并制定改造方案，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创优美示范城市，美化提升景观照明。按照县住建局深入推进城市风貌塑造的工作要求，结合城市照明“绿色、环保、低碳”的要求，创新思路，精细设计，研究制定美化提升方案，大量使用LED等新型节能环保产品替代原有高耗能产品，高品质打造城市夜景照明。

